
附件一 亞洲大學遙控無人機飛航空域 

 

序

號 

申請

單位 
場域名稱 場域地號 場域座標 場域簡圖(google 簡圖) 

可行：距離高速公路、快速（道）路、鐵路、高架鐵路、地面或高架之大眾捷運系統、建築物及障礙物三十公尺以上 

1 
亞洲

大學 

亞洲大學操

場及籃球場 
霧峰區柳豐路 500 號 

(1) 

北緯 120041.12.8 

東經 24003.02.3 

 

(2) 

北緯 120
041.11.1 

東經 24003.00.1 

(3) 

北緯 120041.12.7 

東經 24002.55.1 

(4) 

北緯 120041.15.2 

東經 24002.55.4 

(5) 

北緯 120041.18.5 

東經 24
002.53.7  

(6) 

北緯 120041.19.7 

東經 24002.56.2 

(7) 

北緯 120041.16.7 

東經 24002.57.8 



附件二 

亞洲大學遙控無人機飛行計畫書 
申請日期：   年   月   日 

作業名稱  

用途 
 

 

申請單位  

申請單位承辦人 姓名  電話號碼  

作業現場負責人 姓名  行動電話  

操作人員 
姓名  行動電話  

姓名  行動電話  

協調人員 姓名  行動電話  

遙控無人機 註冊號碼  

作業時間及日期

（24 時制） 

自     年    月   日起 至     年    月   日起 

自     時    分     起 至     時    分     止 

空域範圍各點連

線（WGS-84） 

1、北緯    度   分   秒 東經    度   分   秒 

2、北緯    度   分   秒 東經    度   分   秒 

3、北緯    度   分   秒 東經    度   分   秒 

4、北緯    度   分   秒 東經    度   分   秒 

5、北緯    度   分   秒 東經    度   分   秒 

6、北緯    度   分   秒 東經    度   分   秒 

7、北緯    度   分   秒 東經    度   分   秒 

作業高度 
自   英呎至    英呎（AMSL, Above Mean Sea Level） 

實際高度(平地/山區)        英呎（AGL, Above Ground Level） 

作業範圍中心點

座標（WGS-84） 
北緯 度   分   秒 東經 度   分   秒 

作業半徑 

（海浬） 

 

作業概述 

 

 

 

 

 

操作限制排除項

目 

□ 遙控無人機飛航活動之實際高度不得逾距地面或水面四百呎。 

□ 不得以遙控無人機投擲或噴灑任何物件。 

□ 不得裝載依民航法第四十三條第三項公告之危險物品。 

□ 依民航法第九十九條之十七所定規則之操作限制：

________________。 

□ 不得於人群聚集或室外集會遊行上空活動。 



□ 不得於日落後至日出前之時間飛航。 

□ 在目視範圍內操作，不得以除矯正鏡片外之任何工具延伸飛航作

業距離。 

□ 操作人不得在同一時間控制二架以上遙控無人機。 

備註 

1.本申請表填寫時，請自行依實際需要調整欄位。 

2.請於實施作業前十四天（不含例假日），向本校產學營運處創新育

成中心提出申請。但禁航區、限航區或機場如有涉及軍事航空管

理機關(構)管理之區域，應於活動日三十日前提出申請。 

3.如有申請操作限制排除者，應檢附符合民用航空法第九十九條之

十五第三項規定之投保證明文件。 

4.申請從事民用航空法第九十九條之十四第一項第一款活動須經民

航局許可後，應遵照相關許可條件辦理或於每次活動前依許可內

容與航管作業單位確認連絡人員派遣事宜。 

玆聲明以上所填資料均屬實無誤，並確實遵守「國土測繪法」、「要塞堡壘地帶法」、

「國家機密保護法」、「實施航空測量攝影及遙感探測管理規則」及使用國家通訊傳播

委員會核准專用頻道等相關規定，保證操作組員熟悉本區飛航指南及遙控無人機管理

規則內容，已完成相關空域協調，作業期間絕不影響載人航空器飛航安全或地面人員

及財產安全，並同意依交通部民用航空局、航管單位及軍方相關單位、直轄市、縣

(市)政府及亞洲大學指示事項進行作業，倘有違反前述之情事，願負一切法律責任。 

 

申請單位：          （ 蓋章） 

中華民國     年     月     日 

申請人簽章 
 

 

申請單位主管

簽章 
 

總務處簽章 
 

 
警衛室簽章  

業管單位承辦人 

簽章 
 

業管單位主管

簽章 
 

 



亞洲大學操作遙控無人機拍攝申請書 

 

申 請 人  聯絡電話 09    —       —     

通訊地址       縣市    鄉鎮市區    路街    段    巷   弄    號   樓之    

電子信箱  

申 請 人(身份證雙面影本) 使用設備(請檢附無人機照片 ) 

請黏貼身份證正面影本 請黏貼無人機照片  

請黏貼身份證反面影本 請黏貼無人機照片  

操作時間 自   年   月    日   時起至   年   月    日   時止(限自每日 0830~1700時) 

操作地點 

操場   籃球場   管理大樓（需提出飛行計畫） 

行政大樓（需提出飛行計畫）資訊與醫健大樓（需提出飛行計畫）  

亞洲現代美術館（需提出飛行計畫）其他地點請詳述                            

本人切結所附資料屬實並已完全明瞭及願遵守「亞洲大學遙控無人機使用管理辦法」之

規定。  

此 致 

亞洲大學 

 

                              申請人：                (簽章)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申請編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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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用航空法【遙控無人機專章】 

1070403立法院三讀通過版 

第二條 本法用詞定義如下：(僅臚列有關遙控無人機部分) 

十七、航空器失事：指自任何人為飛航目的登上航空器時起，至所有人

離開該航空器時止，或自遙控無人機為飛航目的啟動推進系統準

備移動時起，至飛航結束且推進系統關閉時止，於航空器運作中

所發生之事故，直接對他人或航空器上之人，造成死亡或傷害，

或使航空器遭受實質上損害或失蹤。 

十八、航空器重大意外事件：指自任何人為飛航目的登上航空器時起，

至所有人離開該航空器時止，或自遙控無人機為飛航目的啟動推

進系統準備移動時起，至飛航結束且推進系統關閉時止，發生於

航空器運作中之事故，有造成航空器失事之虞者。 

十九、航空器意外事件：指自任何人為飛航目的登上航空器時起，至所

有人離開該航空器時止，或自遙控無人機為飛航目的啟動推進系

統準備移動時起，至飛航結束且推進系統關閉時止，於航空器運

作中所發生除前二款以外之事故。 

二十六、遙控無人機：指自遙控設備以信號鏈路進行飛航控制或以自動

駕駛操作或其他經民航局公告之無人航空器。 

第四十四條 航空器飛航中，不得投擲任何物件、噴灑、拖曳航空器及其他物體

或跳傘。但為飛航安全、救助任務或經民航局核准者，不在此限。 

第九章之二 遙控無人機 

第九十九條之九 於建築物外開放空間從事遙控無人機飛航活動，適用本章規定。 

遙控無人機所有人或操作人應負使用安全、風險管理及法規

遵循等責任。 

遙控無人機發生飛航安全相關事件後，其所有人或操作人應

通報民航局事件經過。 

第九十九條之十 自然人所有之最大起飛重量二百五十公克以上之遙控無人機

及政府機關（構）、學校或法人所有之遙控無人機，應辦理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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冊，並將註冊號碼標明於遙控無人機上顯著之處，且一定重量

以上遙控無人機飛航應具射頻識別功能。 

下列遙控無人機之操作人應經測驗合格，由民航局發給操作

證後，始得操作： 

一、政府機關（構）、學校或法人所有之遙控無人機。 

二、最大起飛重量達一定重量以上之遙控無人機。 

三、其他經民航局公告者。 

第九十九條之十一 遙控無人機設計、製造、改裝，應向民航局申請檢驗，檢驗

合格者發給遙控無人機檢驗合格證；其自國外進口者，應經民

航局檢驗合格或認可。但因形式構造簡單且經民航局核准或公

告者，得免經檢驗或認可。 

前項遙控無人機之檢驗基準，由民航局定之。國際間通用技

術規範，適於國內採用者，得經民航局核定後採用之。 

第九十九條之十二 外國人領有外國政府之遙控無人機註冊、操作及檢驗合格等

證明文件者，得向民航局申請認可後，依本章之規定從事飛航

活動。 

第九十九條之十三 禁航區、限航區及航空站或飛行場四周之一定距離範圍內，

禁止從事遙控無人機飛航活動；航空站或飛行場四周之一定距

離範圍由民航局公告之。 

前項範圍外距地表高度不逾四百呎之區域，由直轄市、縣（市）

政府依公益及安全之需要，公告遙控無人機活動之區域、時

間及其他管理事項。但相關中央主管機關認有禁止或限制遙

控無人機飛航活動之需要者，得提請所在地之直轄市、縣（市）

政府公告之，直轄市、縣（市）政府應配合辦理。 

政府機關（構）、學校或法人執行業務需在第一項範圍之區域

從事遙控無人機飛航活動，應申請民航局會商目的事業主管

機關同意後，始得為之。 

政府機關（構）、學校或法人執行業務需在第二項公告之區域、

時間及其他管理事項外從事遙控無人機飛航活動，應申請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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轄市、縣（市）政府會商相關中央主管機關同意後，始得為

之。 

未經同意進入第一項禁航區、限航區活動之遙控無人機，由

禁航區、限航區之管理人採取適當措施予以制止或排除；必

要時，得通知民航局會同警察機關取締。 

未經同意進入第一項航空站或飛行場四周之一定距離範圍內

活動之遙控無人機，由航空站、飛行場之經營人、管理人會

同航空警察局取締；必要時，並得洽請有關機關協助執行。 

未經同意於第二項公告之區域、時間及其他管理事項外活動

之遙控無人機，由直轄市、縣（市）政府取締；必要時，得

洽請警察機關協助取締。但未經同意進入政府機關（構）區

域之遙控無人機，政府機關（構）可採取適當措施予以制止

或排除。 

第九十九條之十四 從事遙控無人機飛航活動應遵守下列規定： 

一、遙控無人機飛航活動之實際高度不得逾距地面或水面四

百呎。 

二、不得以遙控無人機投擲或噴灑任何物件。 

三、不得裝載依第四十三條第三項公告之危險物品。 

四、依第九十九條之十七所定規則之操作限制。 

五、不得於人群聚集或室外集會遊行上空活動。 

六、不得於日落後至日出前之時間飛航。 

七、在目視範圍內操作，不得以除矯正鏡片外之任何工具延

伸飛航作業距離。 

八、操作人不得在同一時間控制二架以上遙控無人機。 

九、操作人應隨時監視遙控無人機之飛航及其周遭狀況。 

十、應防止遙控無人機與其他航空器、建築物或障礙物接近

或碰撞。 

政府機關（構）、學校或法人經檢具有關文書向民航局申請核

准者，得不受前項第一款至第八款規定之限制。 

前項政府機關（構）、學校或法人，從事核准之遙控無人機飛

航活動前，應向民航局申請許可；其涉及第一項第五款之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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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者，應先取得活動場地之直轄市、縣（市）政府及相關中

央主管機關之同意。 

第九十九條之十五 操作遙控無人機而致他人死傷，或毀損他人財物時，不論故

意或過失，遙控無人機所有人應負賠償責任；其因不可抗力所

生之損害，亦應負責。自遙控無人機上落下或投下物品，致生

損害時，亦同。 

遙控無人機所有人將其遙控無人機交由他人操作所生之損害，

由所有人及操作人負連帶賠償責任。 

政府機關（構）、學校或法人於依前條第三項從事活動前，應

依第九十三條第一項所定辦法之損害賠償額，投保責任保險。 

第九十九條之十六 政府機關為執行災害防救、偵查、調查、矯正業務等法定職

務，於第九十九條之十三第一項公告之航空站或飛行場四周之

一定距離範圍內或第二項公告之區域、時間及其他管理事項外，

從事遙控無人機飛航活動，經民航局同意者，不受該條第三項

及第四項規定之限制。 

政府機關為執行災害防救、偵查、調查、矯正業務等法定職

務，從事第九十九條之十四第一項第二款至第八款之活動，

經民航局同意者，不受該條第三項規定之限制。 

第九十九條之十七 遙控無人機之分類、註冊（銷）、射頻識別、檢驗、認可、

維修與檢查、試飛、操作人員年齡限制、體格檢查與操作證之

發給、飛航活動之申請資格、設備與核准程序、操作限制、活

動許可、費用收取、製造者與進口者之登錄及責任、飛航安全

相關事件之處理與通報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規則，由交通部定

之。 

第九十九條之十八 遙控無人機之註冊、檢驗、認可及操作人員測驗等業務，民

航局得委託機關（構）、團體或個人辦理之；受委託者之資格、

責任、監督及其他相關事項之辦法，由交通部定之。 

第九十九條之十九 第九十九條規定，於遙控無人機準用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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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百十八條之一 遙控無人機之所有人或操作人有下列情事之一者，由民航局

廢止其操作證，並處新臺幣三十萬元以上一百五十萬元以下罰

鍰，並得沒入遙控無人機： 

一、違反第九十九條之十三第一項規定，於禁航區、限航區

及航空站或飛行場四周之一定距離範圍內從事飛航活動。 

二、違反第九十九條之十四第一項第一款規定，逾距地面或

水面高度四百呎從事飛航活動。 

第一百十八條之二 遙控無人機之所有人或操作人有下列情事之一者，禁止其活

動，並處新臺幣六萬元以上三十萬元以下罰鍰；情節重大者，

並得沒入遙控無人機： 

一、違反第九十九條之十第二項規定，未領有操作證而操作

遙控無人機。 

二、違反第九十九條之十五第三項規定，未投保或未足額投

保責任保險而從事遙控無人機活動。 

遙控無人機之所有人或操作人有下列情事之一者，禁止其活

動，並處新臺幣三萬元以上十五萬元以下罰鍰；情節重大者，

並得沒入遙控無人機： 

一、違反第九十九條之十第一項有關遙控無人機註冊或標明

註冊號碼之規定。 

二、違反第九十九條之十三第二項有關直轄市、縣（市）政

府公告之區域、時間及其他管理事項之規定。 

三、違反第九十九條之十四第一項第二款至第十款有關遙控

無人機飛航活動應遵守之規定。 

本條規定之處罰，除同時違反第九十九條之十三第一項或第

九十九條之十四第一項第一款由民航局處罰外，由直轄市、

縣（市）政府處罰之。 

第一百十八條之三 違反依第九十九條之十七所定規則有關射頻識別、檢驗、認

可、維修與檢查、飛航活動之活動許可及內容、製造者與進口

者之登錄及責任、飛航安全相關事件之通報等事項規定者，禁

止其活動，並處新臺幣一萬元以上一百五十萬元以下罰鍰；情

節重大者，並得沒入遙控無人機。 




